	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承诺书

	本人系人民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离任时具有（  ）/不具有（  ）公务员身份，离任时间：     年   月    日，离任情形为：（  ）辞去公职；（  ）退休；（  ）辞退；（  ）调离；（  ）开除；（  ）其他:                          。
在法院/检察院任职及工作情况（请详细说明自入职法院、检察院当月起到离任当月所任职务、职级、职称信息，须连续不间断列明各晋升/降级时间段，可另加页）：




对于在律师事务所任职、申请律师执业实习，本人承诺遵守从业限制：
1.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
2.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司法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规定》及有关从事律师职业的限制；
3.离任时已向所在法院、检察院如实报告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行政人员等律所工作的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对遵守从业限制规定、在从业限制期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等作出承诺。
4.无条件配合和协助律师协会对本人原任职法院、检察院、所在律所的相关调查和征求意见。
[bookmark: _GoBack]5.曾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人员承诺：严格执行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审批程序和报告程序，已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出法院、检察院，不再保留机关的各种待遇。
本人郑重承诺，上述信息全面、真实、准确，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愿意承担不实承诺、未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行业惩戒后果。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提示：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向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登记时，应当主动报告曾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和职务职级的情况，并作出遵守从业限制的承诺。若有隐瞒或者虚构则可能被撤销实习登记并作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习的处分，已经执业的亦可能面临被司法行政机关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后果。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退休人员承诺内容必须包含第4项，其他离任人员若未曾担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则可不对该第4项内容进行承诺。



